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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与非限制性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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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我国《海商法》第十一章借鉴吸收１９７６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规定
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从整体把握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解释规则出发，通过分析相

关海事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所体现的法律解释方法可见，尽管不排除在未来司法实践中

采用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可能，但为保障海事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国际趋同

性，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认定应当坚持以立法者目的解释和文义解释为主，

并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说理。鉴于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ａ、ｃ
项与ｄ、ｅ项在文义上存在重叠，认定有关海事赔偿请求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更应重视考
察立法目的。我国现阶段可进一步确立两项规则：第一，１９７６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
约》与我国《海商法》对相关公共利益的保护具有有限性和层次性，司法实践还强调法律

关系的相对性，并非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海事赔偿请求均为非限制性。第二，某项海事赔

偿请求若在文义上可归于《海商法》所保留的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ｅ项的范围，尽管也
可归于该条款ａ、ｃ项的范围，仍应认定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若在文义上不能归于第
２条第１款ｄ、ｅ项，而可纳入该条款ａ、ｃ项的范围，则应认定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关键词：海事赔偿请求　责任限制　限制性　非限制性　法律解释方法

余晓汉，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海事赔偿请求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１〕历来是有关国际公约变革和国内法律制度设

置的首要基本议题，国际国内海事司法实践也屡屡为此产生重大争议。初视之下，各种法

律观点涉及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与利益均衡问题，但细究起来，在现行国际公约和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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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与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界定，本文认为：在我国《海商法》规定的一般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制度中，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又称限制性债权，是指责任人可以依该法主张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

求，具体是指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条规定的４项海事请求，但同时又不属于该法第２０８条规定的５项海事请求；
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又称非限制性债权，是指责任人不可以依据该法主张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具

体是指不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条规定的４项海事请求，或者属于该法第２０８条规定的５项海事请求。虽然《海
商法》第２０８第２—４项规定的赔偿请求，责任人在其他公约中可以主张责任限制，但海商法学中普遍将其统称
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或者非限制性债权，因此至少在《海商法》意义上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既有制度之下，围绕具体条文适用所产生的分歧主要源于各自法律解释方法〔２〕及其具

体推理。本文拟从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出发，结合相关典型案例，阐述识别海事赔偿请求

为限制性抑或非限制性的规则，以期对统一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有所裨益。

一　典型案例争论与裁判

（一）“宙斯”轮清污费索赔案

新韩投资有限公司（Ｓｈｉｎｈ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Ｌｔｄ，以下简称“新韩公司”）所属“宙斯”

轮（韩国籍非油轮），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在广东台山上川岛海域遇台风触礁断裂而泄
漏燃油，造成严重污染。为减少事故对附近海域的污染损害，江门海事局组织１４艘船
舶和人员进行清污。之后，江门海事局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新韩公司支付清污人

工、物料、船舶使用和污染处理等费用共计人民币１３，４０６，４８４元。新韩公司抗辩其可
以依据《海商法》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江门海事局请求的清

污费是以合同约定支付的报酬，该请求与船舶碰撞后“使其无害”的费用赔偿请求性质

相同，属于非限制性海事请求；判令新韩公司向江门海事局赔付清污费用人民币

１０，３３２，０７０元及利息，从新韩公司申请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之外另行赔付。新
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新韩公司仍不服，申请再

审；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３日作出（２０１２）民申字第２１２号民事裁定，驳回新韩公
司的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裁定的理由如下：《海商法》借鉴１９７６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
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规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但未吸收该公约
第２条第１款ｄ、ｅ两项，即未将船舶及船上货物清除、毁坏或使之无害的索赔规定为可以
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
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第１款规定与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油污赔偿规定》）

第２０条规定中的“船舶”不仅指船体，还包括船舶属具、燃料等船上物品，不论前述物品
是否因事故脱离船体，对其采取起浮、清除或者使之无害措施发生的费用，船舶所有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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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本文所述“法律解释”系广义概念，或者说是具有中国法治特色的概念，即“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概念、

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版，第８１页）。
具言之，在中国法治下，法律解释存在抽象规则确立与具体个案裁判两个层面的意义：在第一层面，侧重解释的

权力渊源，是指有权主体依有效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并将解释结果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产生普

遍性的约束力，在中国由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部分组成；在第二层面，侧重解释的操作性，是指法官

在裁判案件（具体个案）时依照法律的规范意旨和法律精神，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与案件有

关的法律和事实的意义所作的阐明。目前，西方近现代法学方法论所述法律解释基本上仅指第二层面的意义，

概因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的司法解释；我国法学方法论研究可能受西方著述影响，大多也将法律解释定位在

第二层面论述。在中国当前法治下，法律解释及其方法体现在上述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解释方法对第二层面

的解释方法有指导规范作用，故本文在第三部分依次论述司法解释中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典型案件中的法律解释

方法。



不能限制赔偿责任；江门海事局请求赔偿的清污费，是其对船舶泄漏的燃油采取清污措施

而产生的费用，属于《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第１款和《油污赔偿规定》第２０条中规定的
费用，新韩公司主张限制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二）“仁科１”轮触碰码头沉物打捞清除费用索赔纠纷案
广东仁科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科公司”）所有的“仁科１”轮（国内沿海运输散

货船）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３日因船员驾驶操纵不当的单方过失触碰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石油分公司罗泾油库（以下简称“罗泾油库”）码头，罗泾油库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８日向上
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仁科公司赔偿损失共计４０，５７２，４３２．０８元及利息。经上
海海事法院裁定准许，仁科公司于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２０日以担保形式向该院设立数额为
２０，１６７，５３７．３６元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罗泾油库损失
金额为受损码头修复费用１６２２．７８万元、受损输油臂修复费用２００万元、受损码头清障费
用５６０万元、事故现场及航道看护费用５０万元（扣除仁科公司已支付的费用２００万元）、
设标费用 ６５万元、倒塌综合楼内财物损失 ３万元，以及码头临时值班房购置费用
２１１，５６７．０９元；罗泾油库支付的因受损码头残骸的起浮、清除、拆毁或者使之无害的费用，
包括受损码头清障费用、事故现场及航道看护费用、设标费用，均属于非限制性海事赔偿

请求；受损码头修复费用、受损输油臂修复费用、倒塌综合楼内财物损失、码头临时值班房

购置费用及利息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因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总额未超过基金及设立

期间利息的数额，故仁科公司应全额赔偿罗泾油库损失。仁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仁科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作出（２０１４）民提字第１９１号民事判决，认为《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
的规定仅涉及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和船上货物清除打捞费用的请求以及船舶之间

碰撞所引起的相关追偿；在船舶触碰码头责任事故中就码头限期清障的费用向船舶追偿，

要求船舶所有人承担触碰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第１项的规定，
认定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一、二审判决认定受损码头清障费用、事故现场及航道看护

费用、设标费用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３〕

（三）问题争论

尽管上述两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但审理中的各种争论仍值得深入研究并充分

回应，以促进司法裁判规范统一，增进社会对有关法规范适用的稳定预期。各种争论主要

体现在有关专家咨询意见中，现予梳理归纳。

就“宙斯”轮案而言，三级法院审理中一致将该轮清污费认定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

请求。但主张将该轮清污费认定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专家意见却占相当部分，主

要理由分别为：（１）涉外船舶燃油污染纠纷应当适用我国加入的２００１年《国际燃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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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就类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江苏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与新鹏程航运有限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中，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作出（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１７７７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船舶触碰码头引起的打捞、
清除、拆毁费用等损失，应当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规定中对港口工程造成的损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损
失的赔偿请求，即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虽然国际上对
燃油污染相关责任如何适用《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公约起草者
的意图是所有的燃油污染民事责任（包括清污费用的赔偿）均应该享受责任限制；英国

作为海商法的发源地以及国际上的航运大国，将《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纳入其《１９９５
年商船法》，并将《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下责任人所应承担的所有责任（包括清污费用）全
部视为《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ａ项所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范围，使
责任人毫无争议地享受责任限制。（２）船舶燃油泄漏造成海域污染与采取预防措施的费
用，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第１项和第４项所罗列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３）被
清除的燃油因已脱离事故船舶，不再属于《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项规定
的船舶及船上物件，不属于根据该公约保留规定可排除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之外的对

象。（４）《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第１款与《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项规
定相比，前者没有再特别规定“包括在船上或曾在船上的任何物件”（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ｉｓｏ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ｎｂｏａｒｄｓｕｃｈｓｈｉｐ），该项司法解释并没有将燃油清除费用排除在限制性
海事赔偿请求之外。

而对于“仁科１”轮案，争议焦点是码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
人索赔的限制性问题。第一种意见认为《海商法》第２０７条规定限制性海事请求时保留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项、ｅ项关于沉船沉物清除打捞费用，以体现优先
保护航道安全、海洋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根据立法目的
作出具体规定，码头触碰后的清除打捞与航道看护等费用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故码

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人索赔，应当作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以充分保护公共利益。第二种意见认为码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

人索赔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的“对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
造成的损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的赔偿请求”，但不属于《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
规定的范围，故应认定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该案一、二审判决与再审判决分别集中反

映上述两种意见。

上述争议属于现行广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体系中特定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或者

非限制性的识别问题。

二　相关制度演变与规则确立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独具特色且历史悠久的法律制度之一。出于发展

海运业的共识，近现代世界各主要航运国家均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并不断致力

于该制度的国际统一，主要体现在直接或者间接采纳国际公约的规定，与时俱进地完善相

关制度，在保护船舶所有人等责任人与合理分摊海上特殊风险之间保持平衡。在近现代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国际统一化运动中，实际生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公约主要有１９２４
年《关于统一海上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２４年责任限

·２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制公约》）、１９５７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
约》）、１９６９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６９年油污公约》）、《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９２年油污公
约》）以及《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

为便于整体把握国际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状况，相关国际条约的发展演变可简

要概述如下。

最早的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２４年责任限制公约》虽然于１９３１年６月生效，但因英美等
航运大国未批准加入而未实现统一国际立法的目的。《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于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届海洋法外交会议上通过，逐渐为主要航运国家采纳或者吸
收借鉴，当时主要航运国家基本上以一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涵盖船舶发生的各类海

事事故损害。１９６７年“托利·堪庸”（ＴｏｒｒｅｙＣａｎｙｏｎ）油轮污染事件〔４〕暴露出一般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制度对于巨额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无能为力，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促使当

时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的前身）制定专项油污责任限制公约，即《１９６９
年油污公约》，由此在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之外，另行形成一套专门确定并限制油

轮装运散装持久性油类损害赔偿责任的特殊制度；属于《１９６９年油污公约》调整的油污损
害赔偿，不再适用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５〕 由于《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存在船
舶所有人因其“实际过错”（ａｃｔｕａｌｆａｕｌｔ）而容易丧失责任限制权利并引起纠纷等弊端，加
之无法应对１９７１年“东城丸”（ＴｏｊｏＭａｒｕ）轮案件出现的新情况，〔６〕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在《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基础上修改形成《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在
伦敦外交会议上通过，英国等主要航运大国参加，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日生效，成为目前最
广泛适用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１日，运载１４．４万吨原油的塞浦路斯籍油轮“Ｈａｖｅｎ”在意大利热那亚
港起火爆炸，引起１３５０多件索赔（共计２．９４亿英镑）；同时，意大利政府还根据抽象估算
对自然资源的损害提出巨额海洋环境损害索赔３．４亿英镑，危及公约赔偿体系。为此，国
际海事组织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在伦敦召开外交大会，建议１９９２年议定书采纳１９８４年议定
书关于环境损害限于合理恢复措施费用的规定，并推动１９９２年议定书于１９９５年５月生
效，形成《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之后，由于船舶大型化所带来的燃油污染损害日益严重，而
《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除附带适用油轮装载的持久性燃油污染损害外，原则上不适用于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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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堪庸”轮为１２万吨大型油轮，于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在英吉利海峡触礁折断，严重污染英法两国的海面，
仅清除污染费用和受害人损失就高达６００多万英镑。
《１９６９年油污公约》虽然与《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有较大不同，但在起草思路和一些基本术语上仍沿袭《１９５７
年责任限制公约》部分内容，从船舶所有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的条件“实际过失或私谋”（ａｃｔｕａｌｆａｕｌｔｏｒｐｒｉｖｉｔｙ）
和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效果等规定中可见一斑。

１９７１年，“东城丸”（ＴｏｊｏＭａｒｕ）油轮在波斯湾沉没，救助人派出的潜水员用电光枪向船壳打入铆钉时，因船舱内
可燃气体未排净，致使该油轮发生爆炸，损失达３３．１万英镑。救助人向英国法院申请享受责任限制，英国法院
以救助人的受雇人在事故发生时未在救助人的船上作业，不适用《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１条 ｂ款的规定为
由，判决救助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而全部赔偿。该案直接暴露出《１９５７年责任限制公约》存在的一个重大缺
陷———责任限制主体范围过小且不够明确。



燃料舱燃油所造成的污染损害，国际社会酝酿起草制定单独的燃油污染损害赔偿公约。

国际海事组织起初打算借鉴《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采取完全独立的赔偿及其责任限制制
度，但主要由于国际保险集团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半拉子”工程形式通过《２００１年燃油公
约》。该公约虽然在损害赔偿和强制保险方面成功借鉴了《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的规定，但
并未像后者那样形成独立的责任限制制度，而是在其第６条中指向“根据诸如经修正的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等任何可适用的国家或者国际机制”限制责任。

中国先后于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１月和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加入《１９６９年油污公约》《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和《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未加入《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但我国《海商法》
第１１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吸收了《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的主要内容，规定了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的主体、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债权性质、丧失责任限制的条件、责任

限额以及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等内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

金的设立程序作了基本规定。为规范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责任限

制规定》和《油污赔偿规定》两个海事司法解释，至此形成较为全面详细的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规则。

就广义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类型而言，我国目前存在两类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

度：第一类是《海商法》第１１章规定的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如上述《２００１年燃油
公约》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问题即应适用《海商法》第１１章的规定；第二类是专项（独
立）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适用于《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和《船舶油污规定》规定的
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的污染损害（《船舶油污规定》第３１条对“油轮”、“油类”等术语作
出了明确定义）。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适用于上述专项（独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

限制制度所涉污染损害之外的其他法定海事赔偿请求。各类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均

包括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范围、责任限额、责任限制基金、丧失责任限制的条件等基本内

容。对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范围，《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均属于责
任限制范围；而《海商法》规定的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一方面规定限制性海事赔

偿请求的具体项目（第２０７条），另一方面又罗列不适用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具
体项目（第２０８条）。因此，在《海商法》下认定某项海事赔偿请求是否属于限制性海事赔
偿请求，要同时考察其是否属于该法第２０７条的范围和２０８条的范围。具体而言，某项海
事赔偿请求只有属于《海商法》第２０７规定的范围，同时又不属于第２０８条规定的范围，才
可认定为该法下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若某项海事请求不属于第２０７条规定的范围，或
者虽然属于第２０７条的范围但同时又落入第２０８条的范围，则均不能认定为该法下的限
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尽管《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对“污染损害”作出与《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相同的定义，并规
定特别的责任承担，但整个责任限制问题需要依赖相关国内法。如此一来，《１９９２年油污
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当然地属于其规定的责任限制范围，而《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规定
的“污染损害”则未必。由于《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所包括的具体损害项
目与《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项目在术语
（字面）上并不完全对应，故《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并不必然可以纳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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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范围，〔７〕还需要考察其是否属于诸如《海商法》第１１章或者其他采纳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的国内法所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范围。而《海商法》和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均未具体、特别规定清污费用，这就需要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

需要进一步回应的是《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的限制性在英国法与中
国法下的区别问题。总体上，中英两国均采纳《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和《２００１年燃油公
约》。英国作为该两公约的缔约国，将该两公约并入（转化）其国内法实施；中国加入了

《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虽未加入《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但在《海商法》第１１章基本上予以
吸收借鉴。而且，中英两国法律均对《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ｄ项予以保
留。英国《１９９５年商船法》（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ｃｔ１９９５）第１８５条明确了《１９７６年责任限
制公约》在英国的强制执行效力，同时在附录７第２部分选择进行上述保留；中国法的保
留则体现在《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在吸收《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时排
除了ｄ项。但是，英国《１９９５年商船法》第１５４条列明油轮以外其他船舶的油污责任（项
目），与其后《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基本一致。该法第１６８条又规定：“为
达到第１８５条之目的，第１５４条项下的任何责任将被视为附录７第１部分中的公约（即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ａ项所述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简言之，英国
《１９９５年商船法》在保留《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ｄ项的同时，特别规定船
舶油污损害（含预防措施费用）均纳入责任限制范围，从而可以明确涵盖后来《２００１年燃油
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而中国法目前却没有类似规定。这就是中英两国海事责任限制

法律制度在基本相同之下明显存在的一个细节性区别，并由此导致两国司法裁判的差异。

三　问题考量与解决路径———法律解释方法选择

在所有法律解释方法中，最为人关注的问题是法律规范解释方法的选择。概而言之，

法律解释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六种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者目的解释；

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客观目的解释。文义解释和立法者目的解释是国内法和国际公约解

释中共同首推的解释方法，〔８〕在实际运用推理上更易于形成三段论，从而顺利达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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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燃油公约》第１条第９项规定的“污染损害”系指：（１）由任何地点发生的船舶燃油逸出或排放引起的污
染在该船之外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但是对环境损害的赔偿（不包括此种损害的利润损失在内），应限于实际采取

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２）预防措施的费用和由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损失或损害。
条约的解释有明确的法律规制，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解释规则。而我国国内法的解释法律上并无明

确规范，基本上限于学理解释。根据通说，国内法的解释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位阶：第一位阶（文义解释、体系

解释、立法者目的解释）重在追求形式正义和法的稳定性，第二位阶（历史解释、比较法解释、客观目的解释）则

重在追求实质正义和个案的妥当性（参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编辑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第一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０－７２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善意解释、全面
解释、补充解释、约文推定、顾及条约目的及宗旨调和解释）基本上与国内法第一位阶的三种解释方法一致。在

适用由条约转化而来的我国法律时，我国法院在需要时应当适用统一解释原则，借助国际条约解释我国法律，具

体是指当国内法规范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对国内法的解释应尽可能地符合国际法义务，使条约与国内法都能

够得到遵守。尽管我国没有加入《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但根据《海商法》引入该国际通行制度的本意和海事
法律国际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在解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时也应当注意国际通常理解与实际做法，故本文论

述该公约的解释问题对于正确解释《海商法》吸收借鉴该公约而来的条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洽，实现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统一性要求。这两种解释方法在主观和客观均占据首

要位置，法官对于其他解释方法则均表现得克制或者说谦抑，〔９〕这在目前海事赔偿请求

限制性与非限制性解释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初步体现。

（一）相关海事司法解释体现的法律解释方法

长期以来，海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清污费用赔偿及其追偿的请求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

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第１款和《油污
赔偿规定》第２０条中予以明确。〔１０〕 上述两个司法解释首先采用立法者目的解释，同时兼
采文义解释。

１．关于立法者目的解释的采用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上述两个司法解释时首先遵循了我国《海商法》第１１章的立法本
意。重要的立法资料可见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就起草《海商法》所作的说明：“《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规定‘有关沉
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包括船上的任何物件）的起浮、清除、毁坏或使之变为无害的

索赔’，‘有关船上货物的清除、拆毁或使之无害的索赔’，船方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但公约同时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上述规定提出保留。草案没有采纳这两项规定，因此

在我国沿海发生这两种情况，不应享受责任限制。”我国《海商法》如此规定的目的是倾向

优先保护航道安全、海洋环境等公共利益。从一般理论意义上分析，将上述两项海事赔偿

请求（含特定清污费用索赔）不作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就是该两项请求不受责任限制

影响而从责任人处全额受偿，以达保护公共利益之目的。但按照这种逻辑处理，在具体个

案中未必一定对该两项海事赔偿请求的索赔权人最为有利，而要视个案中责任人的财产

状况，即责任人是否在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基金之外另有可供执行财产而定（下文进一

步分析）。这些个案差异恐怕是立法者难以顾全的。

当然，从文义上检视《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该条所罗列
的６项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中，ａ项“有关在船上发生或与船舶营运或救助作业直接相关
的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灭失或损害（包括对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的损害），以及

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的索赔”、ｃ项“有关与船舶营运或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侵犯除契约
权利之外的权利引起的其它损失的索赔”的含义均相当宽泛，在字面上可以在非契约权

利范围内涵盖ｄ项、ｅ项“有关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包括船上的任何物件）的起
浮、清除、毁坏或使之变为无害的索赔”与“有关船上货物的清除、毁坏或使之变为无害的

索赔”。换言之，当ｄ、ｅ两项请求为非契约权利请求时，在字面上也可以同时归于ａ、ｃ项。
对于这一点，正如英国高等法院商业法庭王座分庭大法官托马斯在“爱琴海”轮清污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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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焕芳：《国际私法条约解释的路径依赖与方法展开》，《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３５、２５５页。
《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第１款规定：“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赔偿请求不包括因
沉没、遇难、搁浅或者被弃船舶的起浮、清除、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或者因船上货物的清除、拆毁或者

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油污赔偿规定》第２０条规定：“为避免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
成油污损害，对沉没、搁浅、遇难船舶采取起浮、清除或者使之无害措施，船舶所有人对由此发生的费用主张依照

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任限制案〔１１〕中所述：有关财产损害、财产清洁费用、丧失使用和利润损失索赔，因其与船

舶营运直接相关而归于第２条第１款ａ项，污染索赔同时也落入ｃ项，船上燃油和货物造
成的污染还可以分别归于ｄ、ｅ项。

正是因为《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ａ、ｃ
项与ｄ、ｅ项在文义上存在重叠问题，在认定有关海事赔偿请求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时，
重视考察立法目的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如果仅停留在条款文义上探究，则势必捉摸

不透，难以定夺。其实，《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起草者并非不知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ａ、ｃ项与ｄ、ｅ项存在重叠关系，ｄ、ｅ项单列的主要目的在于供缔约国选择是否对 ｄ、ｅ项
进行保留。一旦缔约国对ｄ、ｅ项进行保留，则意味该两项规定的请求在该国法律下不
作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在如此明显的立法意图之下，任何人都不应当一味从字面

上将该两项请求归于ａ、ｃ项下而解释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否则势必导致立法保留
第ｄ、ｅ项的意图完全落空或者直接与立法本意相悖。正如国外权威学者所述，国内法如
此保留的“副作用”是将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的清污费排除在限制性海事赔偿请

求之外。〔１２〕 因此，在针对处理清污费索赔的限制性或非限制问题上，立法目的解释方法

被置于文义解释方法之先，作为最首要的解释方法。按照该解释方法，某项海事请求一旦

被认定为属于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ｅ项范围，则不再认定为《海商法》第２０７条规定的限
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２．关于文义解释的采用

文义解释作为仅次于立法目的解释的方法，也应当重视其应用。首先，需要注意

《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中“损害”（ｄａｍａｇｅｓ）、“损失或者灭失”（ｌｏｓｓ）以及“契约所
载报酬”（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内涵与外延。该公约的起草者部分改变了之前
英国法关于船东责任限制限于船东应负责赔偿的“损害”（ｄａｍａｇｅｓ）而不是其他性质的债
务（ｄｅｂｔ）这一原则立场，在原则上明确不考虑海事赔偿请求的责任基础的同时，在第２条
第２款特别明确ｄ、ｅ、ｆ项涉及契约所载报酬的索赔不受责任限制的制约。公约第２条第
１款列明６项索赔，在ａ、ｂ、ｃ项使用“损害”（ｄａｍａｇｅｓ）、“损失或者灭失”（ｌｏｓｓ），而在ｄ、ｅ、
ｆ项中则没有类似措辞，直接将事件与“索赔”相联。同时，还需要注意《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
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ｅ项内涵的区别。ｅ项“货物”没有ｄ项“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
舶”的限制，但ｄ项中船舶“包括在或者曾经在船上的任何物件”在字面上又包括货物，在
该两项的理解上可能出现冲突。对此国外权威学者指出，ｄ项中“在或者曾经在船上的任
何物件”可以包括货物；在船舶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事故之前，发生的货物清除费用索

赔可以归于 ｅ项。〔１３〕 换言之，如果采纳《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的国内法保留上述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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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ｅｇｅａｎＳｅａ”，Ｔｈｅ（ＱＢＤ（Ｃｏｍｍ））Ｑｕｅｅｎ’ｓＢｅｎｃ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７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８，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ｉｎ
［１９９８］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９，［１９９８］Ｃ．Ｌ．Ｃ．１０９０．
ＣｏｌｉｎＤｅＬａＲｕ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ａｗ
ｆｒｏ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７９８．
ＰａｔｒｉｃｈＧｒｉｇｇ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ｉｍ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ａｂ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ＬＰ，１９９８，ｐ．１８．该书
是迄今为止国际上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问题最为权威的著作。



项，则在该国内法下，打捞清除船舶的费用索赔仅在船舶处于“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

状况下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而打捞清除船上货物的费用索赔均应作为非限制性海

事赔偿请求，不论船舶处于“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的状况。

其次，在进行文义解释时，不应忽略法律概念或者术语的相对性。对于船舶碰撞导致

沉船的一方船舶所有人就沉船打捞费向碰撞对方船舶所有人追偿时，对方船舶所有人是

否可以限制责任这一问题，国际海事司法实践曾经广为争议，但最终普遍注重法律关系的

相对性。考察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关于沉船清除费用追偿责任限制的司法态度，基本都

是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出发，认为该类追偿为限制性海事请求。例如，在英国，清除残骸

的费用作为沉船所有人向与之发生碰撞的（对方）船舶索赔的一部分，应作为因碰撞而产

生的“相应损失”（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ｓｓ）（《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ａ项），即使
以要求“补偿”（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的方式提出，也应受责任限制的制约（《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
第２条第２款）〔１４〕。在日本，旭川地区法院曾判决对方船对沉船所有人不能主张责任限
制，而应按照其（碰撞）责任比例程度全额赔偿残骸清除费用；但札幌高等法院推翻了地

区法院的判决，裁决对于沉船所有人按照海岸警卫队的命令支付的残骸清除费用，对方船

可以限制其赔偿责任。札幌高等法院的上述裁决得到日本最高法院支持。〔１５〕 在韩国最

高法院的判例（２０００．８．２２．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９９ｄａ９６４６）中，该法院亦认为，一方支付清污费后向
对方提出的追偿，应受责任限制约束。ＰａｔｒｉｃｈＧｒｉｇｇｓ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权威著作《海
事索赔责任限制（第三版）》没有直接论述两船碰撞情况下一船方对另一沉船方索赔沉船

打捞费的限制性或非限制性，但从其对《１９７６年任限制公约》第２条（须受限制的索赔）和
第３条（不受责任限制的索赔）的分析看，同样强调债权的相对性，根据不同主体之间的
索赔分别确定请求的限制性或非限制性。〔１６〕 正是从债权的相对性出发，《责任限制规定》

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由于船舶碰撞致使责任人遭受前款规定的索赔，责任人就因此产生
的损失向对方船舶追偿时，被请求人主张依据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

的，应予支持。”〔１７〕

（二）相关典型案例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

１．“宙斯”轮案裁判的法律解释方法分析

“宙斯”轮案的裁判基本上体现了以立法者本意为主，兼采文义解释的方法。笔者在

此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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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ｒｅｙｄｏ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１９９２］１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７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ｏｆＡｐｒｉｌ２６，１９８５，５５７ＨａｎｒｅｉＴｉｍｅｓ１２０．
ＰａｔｒｉｃｈＧｒｉｇｇ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ｉｍ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ａｂ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ＬＰ，１９９８，ｐｐ．１６－２１．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在颁布《责任限制规定》后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答记者时说明：“无论哪种情
况，海事主管机关要求责任方承担打捞清除责任的，责任方均不可以限制赔偿责任作为抗辩理由。但就碰撞双

方而言，所产生的打捞清除费用亦属于船舶碰撞产生的损失。碰撞船舶的一方在承担相关打捞费用后向另一方

追偿时，其海事请求仍是基于船舶碰撞产生的损失，并非因为打捞清除沉船的损失。这样的规定，亦不影响海事

主管机关及时组织清理沉船，保障航道安全，同时也与国际上的做法相同”。参见万鄂湘主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条文理解与适用》，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
页。该书第１０８页对《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的解释中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没有基于公共利益规定追偿强制打
捞清除费用为非限制性海事请求，还有一个原因是界定“带有强制性质的打捞清除决定”较为困难。



其一，《责任限制规定》第１７条在表述“沉没、遇难、搁浅或者被弃船舶”时之所以没
有将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项中“船舶”后的词句“包括在或者曾经在船上的任何物件”（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ｏ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ｎｂｏａｒｄｓｕｃｈｓｈｉｐ）照搬进去，并非刻意将该类物件排除
在船舶之外而在公约表述的基础上进行限缩，而主要是出于中文表达简洁的需要而没有

额外添加该补充说明。实际上公约的表述本来就是将上述物件包括在“船舶”中的。尽

管在该案中清污费所针对的燃油已经从船舶泄漏，最高人民法院仍将其解释为船舶的范

畴。那种区分油类是否从船舶溢出的不同情况讨论清污费请求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分

析意见，与《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项的文义和《海商法》立法对该项作出
保留的本意明显不符，似已陷于形而上学的泥潭，不足以采纳。

其二，结合《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和两个海事司法解释，也并非所有非油轮装载燃
油的清污费均属于非限制海事赔偿请求，而是限于“沉没、遇难、搁浅或者被弃”（ａ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ｕｎｋ，ｗｒｅｃｋｅｄ，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ｏｒ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的非油轮。公约之所以这样设置，是考虑
到沉船沉物（或者有沉没危险的遇难、被弃船舶）将可能影响到航道的畅通以及船舶的安

全航行，为了鼓励对沉船沉物的清除行为、保障航道安全畅通，缔约国可以选择支持此种

海事请求不受责任限制的制约。其中，容易进一步引起争议是“遇难”一词。按照公约英

文原文“ｗｒｅｃｋｅｄ”的含义，大致系指船舶严重毁损以致达到完全失去航行能力或者视为残
骸等程度，而并非遭遇一般海事事故即为遇难。因此，究竟何为“遇难”，还需要结合具体

案例作进一步解释。

其三，上述司法解释和案例对于特定清污费请求非限制性的认定，也同样经过了利益

均衡的考量。只不过，规则意义上的利益均衡并不能完全兼顾个案中债权人的特殊利益。

若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外还需要进行利益均衡，则可在法律解释方法上选择法律文

义的限缩解释或者扩张解释，乃至进行漏洞补充，但是需要进行充分论证以获得足够理

据。在解释上述清污费是否属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时，并非没有进行利益考量。首先，

抛开个案去单纯分析从规则角度看清污费是否属于限制性海事请求，很难说对债权人或

者债务人（船舶所有人）有利，难以保证在所有个案中均完全体现优先保护环境的立法本

意。当船舶所有人除了所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外并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债

权人会希望将清污费解释为限制性海事请求以便尽可能获得部分清偿，否则即便将清污

费解释为非限制性海事请求，也会因为既不能从基金中清偿（除非基金清偿限制性海事

请求后有剩余）又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无法兑现。当船舶所有人除了所设立的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基金外还有其他财产可供充分执行时，债权人则会希望将清污费解释为非限

制性海事请求，从而不受限制地从船舶所有人的其他财产中全部受偿。究竟是将清污费

解释为限制性海事请求还是非限制性海事请求更有利于保护海洋环境，取决于个案中船

舶所有人的财产状况。从实际效果看，《海商法》完全照搬了《１９７６责任限制公约》的限
制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这一４０年前的标准今天看来已经过低；而我国又没有
加入该公约及其提高限额的１９９６年议定书，导致越来越多的海事事故的赔偿总额动辄超
过责任限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案件也逐年增多。由于清污费数目较大，如果纳入限制性

海事请求，一方面会导致清污费受偿比例低，另一方面事故的其他限制性请求的受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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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相应降低，结果是各受损害方均不满意（也许只有船东满意）。这种处理的实际效果

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也是不利的。综上，法院将特定清污费用的请求认定

为非限制性海事请求，与立法本意和现实情况是相吻合的。〔１８〕

２．“仁科１”轮案裁判的法律解释方法分析

对于“仁科１”轮案，一、二审判决与再审判决分别运用立法者目的解释方法和文义解
释方法，作出码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人索赔请求的非限制性与

限制性的不同认定。初看之下，上述两种解释方法似乎均能自圆其说，解决上述问题需要

从两种解释方法中作出抉择，但实则不然。问题在于，上述立法者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在形式上是否符合逻辑，在实质上是否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在形式逻辑上，从《１９７６年责
任限制公约》和《海商法》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分别准许／实际将沉船沉物打捞清除
费用的索赔列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这一特别规定（大前提），能否得出这样一个预设

性命题，即只要海事索赔涉及公共利益（小前提），就应当认定其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

求（结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该预设性命题从逻辑推理上不能证成。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基于维护特定公共

利益的考量，准许特定事项的打捞清除费用请求作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这是一个从

抽象目的到具体事项的落实，其结果在制度规范上就定格在具体事项上，思维过程体现为

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而反之，由特殊（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规定特定打捞清除费用

请求为非限制性）到一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打捞清除费用请求均为非限制

性），则为归纳推理，即使大前提为真，其结论也未必为真；特别是个案中只能进行不完全

归纳推理，所欲提出的一般结论本身就是一个弱归纳，属于以偏概全。

其次，上述预设性命题与法条措辞的具体限制及其所体现的立法意图相悖。《海商

法》仅规定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定情形（即特定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费用）为非限制性

海事赔偿请求，而没有规定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海事赔偿请求均为非限制性。如果立法

者确有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请求均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之本意，又何必仅将沉船沉

物的打捞清除费用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中特别剔出？从实质上看，《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
公约》和《海商法》对相关公共利益的保护是有限制、有区别的。以港航设施损害赔偿为

·０９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１８〕 这里所称的特定清污费用仅是对非油轮燃油和油轮所载非持久性燃油的清污费，而不包括对油轮所载持久性油

类的清污。对油轮所载持久性油类的清污费，按照《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属于油污专项赔偿基金下的限制性债
权。对于《１９９２年油污公约》规定的清污费，国际上还有１９９２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规定的
二层补偿机制（由货主摊款设立）来保障，该公约下的清污费虽为限制性海事请求，但其受偿有油污公约本身规

定的油污专项基金和基金公约规定的二层补偿基金等作为保障。相比之下，我国《海商法》下的清污费则没有

专项赔偿基金，在“宙斯”轮案一、二审判决作出当时，我国尚没有二层补偿基金，如果作为限制性海事请求，则

其受偿将缺乏较为充分的保障，在实践中问题较为突出，不利于鼓励清污以尽可能减少环境损害。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１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的规定，共同印发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２０１２〕３３号），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标志着我国由货主摊款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二层补偿机制）正式成立。为明确基金征收和使用工

作的具体规程，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交财审发［２０１４］９６号），第二层补偿机制正式运作，自此船舶清污费用可以直接列入二层补偿机制，
其清偿有相对充分保障。将特定清污费认定为非限制海事请求，其请求权人不仅可以主张全额赔偿，而且还可

在责任人不能充分赔偿情况下申请从第二层补偿机制补偿，这实际上对所有相关海事请求人均相对有利。



例，港航设施损害赔偿涉及航道维护等公共利益，但《海商法》规制和保护港航设施损害

赔偿的法律秩序是“限制但适当优先受偿”，而不是作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具体而

言，一方面，《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ａ项和《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第１
项均将港航设施损害赔偿请求纳入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另一方面，公约第６条第３款准
许缔约国国内法规定，《海商法》第２１０条第１款第４项也实际规定，港航设施损害赔偿请
求在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中较其他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优先受偿。如果将港航设施的损害赔

偿请求扩大解释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尽管有保护港航设施的积极作用，但毕竟超越

了法律所规定的特殊保护的界限。仅此一点即可进一步说明，并非凡涉及公共利益的索

赔均属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概而言之，《１９７６年责任限制公约》对相关公共利益的保护，具有有限性和层次性。
所谓有限性是指该公约基于保护航道和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明确部分特定海事赔

偿请求可以保留作为非限制性，但并未将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完全放大为所有涉及

公共利益的海事赔偿请求；所谓层次性，即是上述“限制但优先受偿”的部分海事赔偿

请求。

综上，根据立法者本意解释，得不出码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

人索赔应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结论；而根据文义解释，得出码头被船舶触碰引起的

清除打捞费用向船舶所有人索赔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的结论，则完全符合三段论的形

式逻辑，也符合对公约和《海商法》的合理解释。

四　结　论

随着中国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的推进，可以预料有关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与非限

制性的争议还将继续出现。在既定法律制度下，应当充分认识法律解释方法对于法律适

用所具有的根本和全局意义，并不断予以总结提升。唯有如此，方能保障海事法律适用的

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国际趋同性。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在有关海事司法解释和案例中始终

坚持以立法者目的和文义解释的方法认定特定清污费等海事赔偿请求的限制性或非限制

性，而没有选择其他解释方法。尽管不排除在未来司法实践采用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可

能，但鉴于“对方法的忠诚起着自我监督的作用”，〔１９〕可以合理预见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

与非限制性的认定仍将继续坚持以立法者目的解释和文义解释为主，并进行合乎逻辑的

论证说理。鉴于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ａ、ｃ项与ｄ、ｅ项在文义
上存在重叠，认定有关海事赔偿请求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更应重视考察立法目的。根据

上文分析，可以明确以下两点：第一，１９７６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与我国《海商法》
对相关公共利益的保护具有有限性和层次性，司法实践还强调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并非凡

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海事赔偿请求均为非限制性。第二，某项海事赔偿请求若在文义上可

归于《海商法》所保留的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ｄ、ｅ项的范围，尽管也可归于该条款ａ、ｃ项

·１９１·

论海事赔偿请求限制性与非限制性之识别

〔１９〕 ［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４页。



的范围，仍应认定为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若在文义上不能归于第２条第１款 ｄ、ｅ项，
而可纳入该条款ａ、ｃ项的范围，则应认定为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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